
特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卫办人函〔2022〕11 号

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 年

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考点考试管理机构：

根据《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2023 年护士

执业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护考办发〔2022〕1 号）精神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为做好 2023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工作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组织

根据原卫生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

法》（部长令第 74 号），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

度，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我省设立考区，由省卫生健

康委负责全省的考试组织工作，具体考务管理工作由广东省医学

学术交流中心（广东省医学情报研究所）承担，地级以上市、佛

山市顺德区和省直设立考点，负责本考点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组

织工作。

二、考试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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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广东考区采用人机对话考试方式，

考试科目包括专业实务和实践能力。每半天一个轮次，具体考试

时间安排如下：

三、报考资格

凡符合原卫生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《护士执业资

格考试办法》（部长令第 74 号）中报名条件的人员，均可报名参

加考试。各考点考试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《护士条例》和《护士

执业资格考试办法》审核考生报名资格，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人

员，严禁参加考试。

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符合《护士条

例》《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办法》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

贸关系的安排》和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

等规定的人员，可以申请参加护士执业资格考试。

考试时间 轮 次 考试科目 时  间

专业实务 08:30-10:10
第一轮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
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
4 月 8 日

第二轮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

专业实务 08:30-10:10
第三轮

实践能力 10:55-12:35

专业实务 14:00-15:40
4 月 9 日

第四轮
实践能力 16:25-18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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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《护士条例》颁布实施之前，已经入学

注册、学制不足 3 年的普通全日制学校学生，按教学计划、学籍

管理规定，如期完成培养过程，并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 8 个月

以上护理（助产）临床实习，取得相应学历证书，可以作为护士

执业资格考试和执业注册的学历依据。2008 年 5 月 12 日以后入

学的、学制不足三年的普通全日制学历，不再作为护士执业资格

考试和执业注册的学历依据。

根据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《关于举办高等医学教育的若干意见》

（教高〔2002〕10 号）规定，2002 年 10 月 31 日前，自学考试、

各类高等学校远程教育举办的相关医学类、药学类专业的学历教

育，其入学注册的国内外、境外非在职学生，按教学计划、学籍

管理规定，如期完成培养过程，毕业后学历可以作为相应资格考

试的学历依据。此规定在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报名和注册中有效。

四、其他有关问题

（一）各考点考试管理机构要按照属地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

防控的工作要求，始终把考生和考务人员生命安全及身体健康放

在首位，结合本地实际，进一步完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

和应急预案，确保我省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安全平稳实施。

（二）各考点考试管理机构要落实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或

分管领导担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，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监督指导；

要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第 31 号令）的要求，严肃考风考纪，严肃处理考试中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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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违纪违规行为。

（三）各考点考试管理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当地工业和信息化

部门（无线电管理机构）、公安部门的联系，积极防范和严厉打击

在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中利用无线电设备及互联网作弊等非法行为。

（四）收费标准按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〈广东省医

师资格、护士执业资格和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〉的通

知》（粤卫函〔2019〕826 号）执行：每人每科 66 元。

（五）各地务必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制定

的考务工作计划和广东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（广东省医学情报研

究所）的具体考务工作部署，及时完成各项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8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  校对：人事处  王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8 份）


